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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学年就业工作先进个人申报

材料说明
辅导员就业工作先进个人申报条件为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方针政策，热心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与服务，业务能力强。所带毕业生初次就业去向落实率达到92％；灵活就业率低于5%。无违反“四不准”就业不实问题发生。就业派遣方案及毕业生档案整理无差错。申报材料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毕业生就业率

包括：所带毕业生派遣就业率、初次就业率情况。
二、参加工作会议

包括：按时参加学院就业工作会议情况。

三、就业数据材料
    包括：按时、按要求报送就业数据、材料，毕业生就业材料真实可靠情况。

四、就业指导服务

包括：积极推送用人单位招聘信息、组织学生参加校园招聘会、宣讲会情况。

五、学生应征入伍

包括：毕业生入伍征集任务完成情况。

六、就业研究、学生参赛指导

包括：考评年度发表就业创业类论文、指导学生在省、市级以上职业规划、就业创业类比赛中取得奖项情况。


